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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辦法 

93.02.26 九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5.12.7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04.10 九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8.12.31 九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07.05 一百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11.07 一百零二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11.25 一百零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決議通過更名(104.10.01) 

113.06.13 一一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4.09.04 一一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4.10.02 一一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4.10.13 一一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長榮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因應少子化環境下的國家發展人力需求，為合理審核各教學

單位及招生名額之增設與調整案，特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

條件標準暨本校組織規程，訂定「長榮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審

核作業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增設，指新增學院、學系、學系之碩、博士班、獨立研究所、學位學

程、教學中心或其他學制；所稱調整係指前述單位之整併、更名、整併並更名、停

招、裁撤或其他調整事項。  

第三條 經綜合評估考量，若具國際觀及前瞻性或配合學校校務發展計畫重點及特色，並有

充足師資、教學與研究所需之圖書、儀器、設備及空間，暨現有基礎及規模下，提

昇學校整體資源之合理分配及使用效益，依下列原則申請增設院、系、所、班組、

學位學程:  

一、增設學院：應由相關系、所單位充分溝通、協調及整合。但因學術領域特殊必

須成立學院以利發展者，不在此限。  

二、增設學系/學位學程、學系/學位學程之碩、博士班或獨立研究所：應確實具有該

領域教師及學術領域之專精特色，並應符合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

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之規定。  

三、增設教學單位、班組:應詳細規劃空間使用計畫、設備經費及所需總經費額度、

師資員額等。 

第四條 經綜合評估考量院、系、所、班組、學位學程之新生註冊率、在學學生人數、市場發

展性、經營成效及系所評鑑結果，有調整之必要時，應依其情形分別進行整併、更名、

整併並更名、停招或其他調整事項之規劃。但有下列情形之ㄧ者，應逕納入調整案：

一、博士班最近二學年度新生註冊率低於 60%。  

二、碩士班(含碩士學位學程)、碩專班最近二學年度新生註冊率低於 60%。  

三、學士班(含學士學位學程)最近二學年度新生註冊率低於 60%，或最近二學年度

新生在校人數學士班低於 30 人，學士學位學程低於 1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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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進修學士班最近二學年度新生註冊率低於 60%，或最近二學年度新生在校人數

低於 18 人。     

五、最近一次之系所評鑑結果為「未通過」或「重新審查」者。  

六、其他重大特殊情形及學校合理性考量，經校長同意者。  

停招單位已無在學學生，亦無復招計畫時，應由所屬學系至遲於次學年度申請裁

撤。已無所屬學系者，由所屬學院申請之。  

第五條 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之作業程序如下:  

一、 由各系、所、學位學程提出申請者，應於每年 12 月 1 日前完成系務(所務、學

位學程)會議暨院務會議審議，並於 12 月 31 日前提送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

審查委員會審議。  

二、 有本辦法第四條但書各款規定之情形者，由教務處於每年 11 月 15 日前定期

將註冊率、新生註冊人數檢核結果提送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審查委員會討論

調整方案。但最近一個學年度進修、日間學制之學士班各系、學位學程有新生註

冊人數未達 10 人，或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有新生註冊率未達該學年

度核定名額 30%者，得於每年 9 月 20 日前向教育部申請於下一學年度停招。  

教務處彙整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之增設、調整案，送行政

會議、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審議，並依教育部規定時程報部核定。  

第六條 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審查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人事室主任、會計

室主任及各學院院長組成之。校長為主任委員，教務長為副主任委員。必要時，得

邀請相關系、所、學位學程主任、教師代表及校外委員列席。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委任他人代理出席。會議之決議，應有過三分之二以上

之委員出席，出席委員過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行之。  

第七條 教學單位之增設、調整申請原則： 

一、一般項目之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案，全校每年至多提報三案。  

二、申請增設特殊管制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案，全校每年至多提報三案。特

殊管制項  

   目如下：  

(一)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申請案應經教育部專業審查，博士班並經教

育部學審會常會審定。  

(二)涉及政府相關部門訂有人力培育總量管制機制之類科(如法律、醫學類科，其

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調整招生名額案，以及其他涉及醫療之

相關類科，如中醫、牙醫(含口腔醫學)、自然醫學、藥學、醫學技術(含醫事

檢驗、醫事技術、醫事放射、放射技術)、護理(含護理助產、助產)、職能治

療(含復健 

醫學)、物理治療、呼吸治療(含呼吸照護)等)應另提計畫申請，並經專案審定。  

(三)增設、調整師資培育之相關學系案，應經專業審查及師資培育法之規定經師

資培育審議委員會審定。 

第八條 教學單位之招生名額審議原則： 

一、依據教育部相關法令規定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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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本校校務發展計畫、校內、外評鑑結果，並考量各類科高級人才需求情形

及本校整體招生情況審議。  

三、新設各學制班別申請招生名額之上限，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

條件標準」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